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试行）
	序号
	名称
	法律依据
	检查范围及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周期、频次
	检查处理标准

	1
	注册造价工程师、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情况监督检查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2006年12月25日建设部令第150号）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实施监督检查。
	贺州市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注册造价工程师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一次专项检查和动态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作出予以行政警告、资质资格降级注销、停业整顿、限期整改、通报批评、记入诚信档案、罚款等相应的处理并向社会公布检查处理结果。

	2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活动的监督检查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2006年3月22日建设部令第149号）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有关专业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贺州市内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企业。
	采取动态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一次专项检查和动态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作出予以行政警告、资质资格降级注销、停业整顿、限期整改、通报批评、记入诚信档案、罚款等相应的处理并向社会公布检查处理结果。

	3
	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1998年国务院令第248号颁布）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贺州市内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采取动态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2次。
	对在房地产市场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经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逾期不报材料或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4
	物业专项检查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4号，2007年8月26日发布，2007年10月1日实施）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25号）第四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二级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颁发和管理。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财政部第165号）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贺州市内从事物业服务企业及其服务项目。
	随机抽查物业服务企业及其服务项目。
	每年检查1-2次。
	对在物业管理专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物业企业及其服务项目，责令限期整改，对在物业服务工作中存在违法经营，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逾期不报材料或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5
	对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
	《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1999年10月15日建设部令第72号公布，根据2004年7月20日建设部令第130号《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第五条第三款：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全市范围内白蚁防治机构。
	实地抽查。在查阅资料、查看施工现场的基础上，了解近两年来白蚁防治工作管理情况，并按照广西房屋白蚁防治工程质量与安全专项检查评分标准打分。
	每年检查1次。
	对在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监督检查中存在问题较多的白蚁防治机构，在全区范围内进行通报，各市白蚁防治主管部门要督促限期整改。

	6
	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检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8号，自2014年10月25日起施行)第十一条　发证机关应当建立颁发施工许可证后的监督检查制度，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条件发生变化、延期开工、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贺州市内取得施工许可证的企业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7
	检测机构的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1号，自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第三款“市、县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质量检测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
	贺州市内从事质量检测活动的企业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8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情况及动态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03年8月27日通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2003年主席令第七号）第六十二条：行政机关可以对被许可人生产经营的产品依法进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对其生产经营场所依法进行实地检查。

【法规】《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年1月13日国务院令第397号，2014年7月29日修订）第十四条：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降低安全生产条件，并应当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接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再具备本条例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93号）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履行安全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关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纠正施工中违反安全生产要求的行为；

（四）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规章】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28号）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12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法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已经2003年11月12日国务院第28次常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通过，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

【规章】《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号)第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建筑安全生产的行业监督管理工作。”
	在贺州市内从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企业和个人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9
	建筑企业资质检查
	【规章】《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2015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加强对企业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后是否满足资质标准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
	贺州市取得建筑企业资质的企业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0
	注册建造师的行政检查
	【规章】《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人员出示注册证书；

（二）要求被检查人员所在聘用单位提供有关人员签署的文件及相关业务文档；

（三）就有关问题询问签署文件的人员；

　　（四）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本规定及工程标准规范的行为。"
	贺州市内取得注册建造师资格的个人
	采取动态检查。
	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个人，将记入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1
	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贺州市内与建设工程质量有关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公民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4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企业和个人，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2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的行政检查
	【规章】《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已于2008年1月8日经建设部第14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　建设主管部门履行安全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建筑起重机械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和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对检查中发现的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排除；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
　  第二十七条　负责办理备案或者登记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的建筑起重机械档案，按照有关规定对建筑起重机械进行统一编号，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状况。
	贺州市内进行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的建设单位。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4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3
	房地产估价机构监督检查
	【规章】《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2005年10月12日以建设部令第142号发布，根据2013年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4号修正。自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第十条规定中“随机抽查的1份房地产估价报告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要求”。第三十七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设立、估价业务及执行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房地产估价师注册证书，有关房地产估价业务的文档，有关估价质量管理、估价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房地产估价报告以及估价委托合同、实地查勘记录等估价相关资料； 

（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及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监督检查的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贺州市内从事房地产估价经营活动的企业
	
	
	

	1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情况监督检查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1号）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贺州内从事房地产估价执业的个人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5
	建筑节能专项执法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07年10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七号公布，2008年4月1日起施行，2016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修改）第十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同级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的指导。
第十一条 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部署、协调、监督、检查、推动节能工作。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加强对节能法律、法规和节能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用能行为。
2.《民用建筑节能条例》（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0号公布，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贺州内实施建筑节能监督管理工作的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局）、各有关单位；实施建筑节能项目的机构、企业或其他组织。
	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6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主席令第二十一号）第七条 招标投标活动及其当事人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建设部令第89号）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贺州内实施招标投标有关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公民。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2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7
	对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资质、勘察设计质量的监督检查
	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第279号令）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1999年3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2002年1月21日自治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04年7月31日自治区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第二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的监督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对工程勘察设计质量的监督检查。
3.《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6月26日建设部令第160号）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水利、信息产业等有关部门配合同级建设主管部门对相应的行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贺州内从事工程勘察设计的企业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2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8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1999年8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七条第二款“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十五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托的范围内办理招标事宜，并遵守本法关于招标人的规定。”
	贺州内从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2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19
	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监督检查
	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2月10日，桂政发[2009]16号）第七条  自治区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对全区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各市、县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自治区直属单位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负责对在南宁市的中直、区直单位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自治区、市（区直）、县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危旧房改住房改造的实施和管理工作。
	贺州内进行危旧房改住房改造单位
	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方式。
	每年检查不少于2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抗震设防情况监督检查
	1.《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2006年1月27日建设部令第148号）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质量的监督管理，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执行抗震设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2.《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2008年10月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号）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质量的监督管理，并对本行政区域内市政公用设施执行抗灾设防的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贺州内从事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
	定期检查
	每年检查不少于2次。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和个人，责令限期整改，存在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无故不接受、不配合检查的企业，将记入企业诚信档案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


